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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留下的房屋：
遗产法定继承问题

苏更生生父早亡，苏母带着她再

嫁。继父酗酒、赌博、家暴⋯⋯甚至性侵

了年幼的苏更生。虽然苏更生通过努力

逃离家乡，在大城市闯荡出一番事业，但

仍未摆脱来自原生家庭的沉重桎梏。

剧中，继父撞伤人后，苏母要求苏更

生出钱赔付伤者，否则就卖掉苏父留下

的房屋。苏更生给了母亲一笔钱，想要

把房屋买下来。但之后，她打电话要求

母亲将房屋过户给自己时，却遭到拒绝。

苏母认为房本上写的是母女二人

的名字，自己去世后房屋自然归女儿，

所以不必进行过户。苏更生显然并不

认可母亲的观点，她认为如果不过户，

会存在法律风险，母亲去世后继父也能

分得房屋份额。

母女二人间的争执主要涉及遗产

法定继承问题。

首先，苏父去世后留下的房屋应如

何继承？根据剧中的表述，房屋是苏父

留下来的，按照一般语境，这里先推测

房屋属于苏父的婚前个人财产，如果苏

父未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则房屋由法

定继承人继承。按照法律规定，第一顺

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若苏

更生的祖父母均先于苏父去世，苏母和

苏更生作为苏父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分

别继承该房屋一半份额。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条第

一款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

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

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

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若房屋属于

苏父苏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则该房屋一

半份额为苏母所有，余下的部分作为苏

父的遗产，在苏父未留有合法有效的遗

嘱且苏更生的祖父母均先于苏父去世

的前提下，由苏母、苏更生作为苏父的

第一顺序继承人分别继承该房屋四分

之一份额。

其次，苏母去世后该房屋应如何继

承？《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规

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

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

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若苏母去世前未将房屋过户给苏

更生，且未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在苏

更生的外祖父母均先于苏母去世的前

提下，苏母在上述房屋中的份额应先由

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现任丈夫、女儿

苏更生继承。

此外，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

十七条的规定，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

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

女。剧中，苏母和现任丈夫结婚时，继

子小杰尚年幼，经过多年的共同生活，

可以认定苏母与小杰之间形成了扶养

关系，小杰也属于苏母的第一顺序继承

人。

因此，苏母去世后，其房屋份

额将由现任丈夫、女儿苏更生、继子小

杰作为法定继承人继承。剧中，苏母想

当然地认为自己去世后房屋属于女儿，

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独立购买的房屋：
婚前购房归属问题

被母亲拒绝后，满心委屈又极度缺

乏安全感的苏更生为自己选择了一处

房屋，并支付了首付款。根据剧情，苏

更生最终和男友黄振华走入婚姻。二

人结婚后，这套房屋的权属如何？

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八条进行

反向推理获得答案。

该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

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

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

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

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

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登记一方，尚未归

还的贷款为不动产登记一方的个人债

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

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的原则，由不动产登记一方对另一方

进行补偿。”

虽然该条是对离婚时如何析分该

类婚前购房的规定，但实际上也反映了

该类婚前购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

财产状态。

具体到剧中，若苏更生婚后用婚前

个人财产偿还贷款，则房屋属于苏更生

个人财产，与黄振华无关；若苏更生婚

后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贷款，房屋仍属

于苏更生个人财产，但黄振华就双方婚

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

产增值部分享有折价补偿的权利。

前段婚姻的房屋：
离婚房屋分割问题

敞开心扉的苏更生渐渐在黄

家人的关爱中找回了失落已久的

家庭温暖。但前夫的突然来电，

打破了她的平静生活。

原来在苏更生与前夫的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二人以10万元买下了男

方单位分的福利房。其中，苏更生出了

2 万元，房本登记的是夫妻二人的名

字。双方离婚时，前夫归还了苏更生 2

万元，但没有对房屋进行过户。因此，

前夫联系苏更生配合出售该房屋，并在

过户后给付了她30万元。

这段情节涉及离婚房屋分割问

题。离婚时前夫给付苏更生 2 万元，是

否意味着已经买断了她对该房屋的权

利？

苏更生与前夫和平分手，应该是协

议离婚。《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

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

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

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由此可见，这 2 万元是否已经买断

了苏更生对该房屋的权利，需要结合双

方的离婚协议来确定。

若协议中明确约定男方给付苏更

生 2 万元后，该房屋权利由男方独自享

有，那么在男方要求房屋过户时，苏更

生需要按照协议约定配合，男方无需向

她支付折价款。

若协议中未就房屋归属明确约定，

苏更生亦不认可以上买断合意，且男方

也不能就曾协商买断苏更生的权利提

交充分证据，那么该房屋如何分割？

根据剧情，该房屋于双方婚内购

买，登记在双方名下，应认定为夫妻共

同财产。结合法律规定，在离婚时，该

房屋由夫妻双方各享有一半份额。若

离婚后男方出售该房屋，就应按照上述

规定给付苏更生出售款的一半。此外，

在男方无法主张支付的2万元系用于买

断苏更生对该房屋权利的情形下，仍可

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苏更生返还 2 万

元及自给付之日起算的相应利息。

剧中，二人虽然离婚，但并未因此

结怨或产生利益冲突，在离婚多年后仍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房屋问题，避免了

上述矛盾纠纷的产生。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摘自 《人民法院报》）

浙江云家庄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云）：
胡梦娇、胡媛媛诉你单位支付工资、确认劳动关系劳

动争议案[浙诸暨劳人仲案（2024）819 号、820 号]，本委已
依法受理。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
开庭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依照《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举证期

限为开庭前。本委决定由仲裁员金晓颖独任审理，胡王菲
任书记员，于2024年9月26日8时30分起在本委第二仲裁
庭（诸暨市暨阳街道永昌路 12 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2 楼）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仲裁庭审，未按时参加
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学院拟办理学院合并事宜，现将进行债权债务、资产
清算。请债权人自第二次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或
自此公告之日起 25 日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提交纸
质证明材料。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学院将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学院合并事宜。
清算组成员名单：俞建明 郑文权 薛娟 王广 汪磊
联系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西路355号 清算截止日：2024年5月31日
联系人：汪磊 联系电话：0571-89986700 13757105603
邮箱：1060260920@qq.com

浙江新世经贸专修学院 2024年7月31日

浙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第二次清算公告

浙江鼎祥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召开股东
会，决议解散浙江鼎祥置业有限公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
组，现已进入清算阶段。清算组长：宋志强，清算组成员：
黄黎霞、寿小峰、陈玥、金旭辉。

公司解散与清算事项已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在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债权的有关凭证材料）到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权登记手续。联系人：寿小峰，联系电话：13484096745
金旭辉，联系电话：15258966697 特此公告。

浙江鼎祥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4年7月31日

公告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裁定受理
浙江和康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泽大

（湖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未能
接管浙江和康纺织有限公司印章、证照等经营管理资料，
现公告声明如下：

浙江和康纺织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
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各种财务账
册等经营管理资料全部作废。如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
使用、冒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浙江和康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7月31日

遗失公告

遗失杭州众合万国专修学校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1047966865379)各一份，声明作
废。变更住所地为杭州市上城区杭海路99号。特此声明。

杭州众合万国专修学校 2024年7月31日

声明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乐清市沃尔通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止基准日2024年5月31日

本金（人民币元）

2021000.89

利息（人民币元）

4410983.69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陈飞、辛佩吉、乐清市奇朗电气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伟签署的《资产转让

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信浙-A-2024-0029、信浙-A-2024-0029-000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权利、抵押权、质押
权等)依法转让给陈伟。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陈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伟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
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
联系人:赵瑜 联系电话:0571-85773697

陈伟 联系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茗西村
联系电话:15858575852

注: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贷款本息余额截至2024年5月31日，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陈伟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陈伟
2024年7月31日

某女婴，于2024年7月5日，被发现遗弃在建德
市新安江街道凤凰家园1幢2单元304室，由当地派
出所送入建德市社会福利院至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请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
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
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24年7月31日

弃婴（儿童）公告弃婴（儿童）公告

王欣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以细腻

的表达、深刻的洞察力展现了黄亦

玫、苏更生等几名女性的成长经

历，人物形象立体、故事情节饱满，

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浓厚的时

代特色，被评价为“贴近真实的她

故事”。

剧中，三套房屋的权属问题，

串联起苏更生的三段经历，见证了

她获得幸福、实现蜕变的人生历

程，也反映了许多现实生活中常见

的家事法律问题。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海报


